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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指出：秧歌应坚守自己的文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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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山东胶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秧歌节上，一大批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秧歌大

放异彩。随着非遗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和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秧歌这一历史悠久的民族

民间舞蹈形式，正日益呈现出复兴势头，而且开始具备了凭借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走出国门与世界对话的

自信。但是，秧歌目前的发展与变化，也同时体现出民间对非遗保护理念在理解中的某些不足，体现出外

部环境对这一民间舞蹈艺术所独具的民族文化属性的侵蚀和破坏，因此，在秧歌节期间举办的“秧歌艺术

发展高峰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对秧歌艺术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提出了积极中肯的建议。  

    作为民间舞蹈，秧歌本身是一种文化的表述方式。正如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潘志涛所言，这种方式不仅

仅是唱歌跳舞，其中蕴涵和积累了中国人众多的文化符号和内涵，包藏着中国人独有的从历史延续下来的

人文精神。当世界已经开始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程度之时，中国的舞蹈工作者也已经走出一味强调向

外学习的历史阶段，而把目光重新收回并审视自身民族民间舞蹈的个性存在与独特价值。这种理念上的根

本转变，必然导致对秧歌等民族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热情持续升温。连续两届秧歌节的盛况已充分说明

这一点。  

    但是，由于商业化发展带来的严重的文艺娱乐化需求，以及非遗传承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之间理念界

定的清晰度不足，秧歌作为优秀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在秧歌节的展演中也暴露出种种问题。比如，具有

１３００年历史的铜梁龙舞，采用的却是好莱坞大片的背景音乐；素来古朴苍劲的陕西横山老腰鼓，却为

追求适应电视转播变更了传统服装；而大部分舞台展演的非遗节目，也不约而同放弃了秧歌传统的节拍韵

味而片面加强加快节奏。这些现象都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重视和担忧。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罗斌

一针见血地指出，非遗是“活的文物”，作为入选非遗的秧歌，更是“活在人身上的文物”，在非遗保护

的前提下，不应随意进行“发展创新”。  

    那么，在秧歌的发展中，如何对待非遗传承保护与艺术发展创新这一对看似尖锐的矛盾？潘志涛、罗

斌等专家学者在互相补充完善中给出了“分类对待”的概念，指出传承保护除政府扶助外，还应重视和利

用民间信仰产生的自发力量，尽量避免人为改动进入非遗的秧歌的原生状态，而对于从非遗中延伸出来的

群众舞蹈普及和专业艺术创作，则可以大力鼓励创新，其对非遗部分元素的汲取、改造和发扬，正好使非

遗传承与时代进步相呼应，只要非遗保护、群众文化推广和专业艺术创作三者在理念上不产生混淆，就可

以相得益彰，在各自的层面上得到充分发展。  

    “分类对待”的概念不仅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共鸣，也给参加秧歌节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和专业艺术

创作者进一步厘清了思路。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田露表示，在实际工作中划清界线非常重要，专业艺术创

作讲究个性化，如果不能与传承保护的层面区别开来，就会受到重大限制，而且反过来又容易对民间的传

承者产生误导。安徽舞协副主席谢克林认为，群众文化也是完全可以创作的，群众对时代文化的接受和消

化始终很快，因此群众文化推广和非遗传承保护之间同样有借鉴和区别，同样需要把握好分寸。北京市舞

协副主席阮兰玉介绍了北京市编制“新秧歌”健身舞蹈以及“优秀文化进校园”、在中小学设置专业教

材、利用少年宫等开办非遗传承基地等群文推广措施，阐述了非遗与群众文化推广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

而来自全国各地参加秧歌节展演的众多秧歌队伍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整个展演和专家学者的建议，将促使

他们今后更深入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尽管秧歌发展还面临着不少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但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秧歌节这一形式本身，已经凸

显了我们对自身舞蹈文化的逐步重视，而本届秧歌节对非遗的关注与强调，更彰显出我们希望以自身文化

与世界对话的积极姿态，这将是中国舞蹈走向世界的一个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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